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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一、调整背景及原因 

随着国家宏观经济背景的不断变化、国家发展战略的逐次调

整、市场环境的日益改变，使得先期编制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在新的

时期，局部地块会出现一定的不适应，无法最优化地服务于城市的

开发建设。近年来，随着昌黎县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

不断推进，使土地开发建设加速进行。《昌黎县中心城区控制性详

细规划（2011－2030）》编制完成已有几年，相对城市快速发展，

《控规》出现明显相对滞后的现象。同时，为了充分利用土地，更

大程度发挥地块的使用价值，昌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开展本次

《昌黎县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2011-2030）》N8 单元局部地

块调整工作。 

二、规划调整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河北省城乡规划条例》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城乡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和建设标准》（DB13(J)/T 282-2018） 

《河北省城市建设用地性质和容积率调整管理规定》 

《昌黎县规划管理技术规定》 

《昌黎县县城规划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动态维护管理规定》 

《昌黎县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2011－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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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规划调整原则 

（一）不能影响控规单元整体控制意图，不涉及对控规单元的

功能定位、规划结构和控制原则的改变； 

（二）不得影响周边相邻地块的开发建设； 

（三）不得侵犯其他利益相关人的权益； 

（四）必须符合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服务规模和服

务水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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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地块基本情况 

一、区位 

1、单元位置 

N8 单元位于昌黎县中心城区

的东部，东至城市建设区边界,

西至东山路，北至碣阳大街，南

至京秦铁路。 

2、地块位置 

N8-02-07 地块位于 N8 单元

的西部，五峰山路东侧，汇文街

北侧，规划支路南侧，N8-02-

07a 地块西侧。 

二、拟调整地块现状 

N8-02-07 地块现状为村庄耕

地，占地面积 3.88公顷。目前

地块尚未实施建设，仍保持现状

用地性质。 

地块调整前控制指标，用地性质为商业商务用地，用地面积

3.88公顷，容积率 2.0，建筑密度 35%，建筑高度 100米，绿地率

25%。 

 

 

 

 

N8-02-07 地块 

N8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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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调整方案 

一、地块调整 

1、调整主要内容 

本次调整主要涉及 N8 单元 N8-02-07 地块，调整内容主要包括

地块的用地性质、用地面积、容积率、建设密度、建筑高度和绿地

率等控制指标。 

2、地块调整 

本次调整，将 N8-02-07 地块分为 N8-02-07 和 N8-02-07b 两个

地块。N8-02-07 地块用地性质不变，用地面积 0.93 公顷，容积率

调整为 1.0，建筑密度调整为 50%，建筑高度调整为 24 米，绿地率

调整为 25%。N8-02-07b 地块由商业商务用地调整为二类居住用地，

用地面积 2.95 公顷，容积率调整为 1.8，建筑密度调整为 20%，建

筑高度调整为 55 米，绿地率调整为 35%。 

除了上述控制指标外，其它控制内容按原《控规》要求控制。 

 
调整前                         调整后 

 用地编码 
用地

性质 

用地面积 

（公顷） 
容积率 

建筑密度

（%） 

建筑高度

（米） 

绿地率

（%） 

调整前 N8-02-07 B1B2 3.88 ＜2.0 ≤35 ≤100 ≥25 

调整后 
N8-02-07 B1B2 0.93 ＜1.0 ≤50 ≤24 ≥25 

N8-02-07b R2 2.95 ＜1.8 ≤20 ≤55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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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控制单元调整 

1、用地及人口调整 

本次 N8 单元局部地块调整，二类居住用地增加 2.95 公顷，调

整后二类居住用地为 57.19公顷；商业商务用地减少 2.95 公顷，调

整后商业商务用地为 16.70公顷，本次地块调整人口增加约 1176

人，调整后单元人口规模为 2.74 万人。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差值 

居住用地（公顷） 54.24 57.19 +2.95 

商业商务用地（公顷） 19.65 16.70 -2.95 

单元人口规模（万人） 2.62 2.74 +0.12 

2、公共服务设施调整 

本次调整，人口规模增加约 0.12 万人，幼儿园班数需要增加 2

班， N8-02-07a 地块内新建 6 班幼儿园能满足本次调整后幼儿园班

数增加的要求，本次调整将不增建幼儿园，其他社区级公共服务设

施基本能满足需求，不将调整，按原《控规》要求控制。 

三、《控规》调整 

1、用地布局调整 

本次调整，中心城区居住用地增加 2.95 公顷，调整后居住用地

983.73 公顷，占城市建设用地 27.97%；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减少

2.95公顷，调整后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366.72 公顷，占城市建设

用地 10.43%；其他城市建设用地没有变化。 

用地名称 
调整前 调整后 

用地面积

(ha) 
占建设用地

比例(%) 
用地面积

(ha) 
占建设用地

比例(%) 
居住用地 980.78 27.88 983.73 27.97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369.67 10.51 366.72 1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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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调整 

本次调整对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不会产生影响，由于人口的增

加较小，中小学需要增加班数较少，由单元内中小学扩班来解决，

其他公共服务设施仍满足调整后需求，不需要调整。 

本次调整对用水、用电等市政设施容量的影响极小，原《控

规》仍能满足规划建设需要，不需要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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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调整必要性与可行性 

一、调整必要性 

因为经济背景和宏观市场环境改变，使得先期编制《控规》无

法满足新时期城市发展要求，N8 单元局部地块已经不适应新的发展

环境，甚至成为影响、制约土地开发阻碍，对城市发展产生不利影

响。通过对 N8 单元局部地块进行适当调整，满足当前时期和背景下

城市开发建设需求，增加规划实施的合理性和可靠性。所以，本次

N8-02-07 地块调整是必要的。 

二、调整可行性 

本次控规局部地块的调整符合新的政策和市场环境，对《控

规》的整体框架和格局没有改变，仅对局部地块的控制指标进行合

理微调。调整后的《控规》不仅不影响城市建设发展，还能满足居

民住房需求，改善居民居住环境，提高存量土地使用效率，增加规

划的实施性，确保城市开发建设的顺利施行。所以，本次 N8-02-07

地块调整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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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调整结论与建议 

一、调整结论 

本次《控规》局部地块调整，严格按照《昌黎县县城规划区控

制性详细规划动态维护管理规定》的要求进行，经论证本次调整具

有必要性、可行性，调整后的《控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各种规

范标准的要求。 

二、调整建议 

1、加强公示工作 

本次《控规》局部地块调整后，应依法依规进行调整公示工

作，征求调整地块利害关系人意见，确保规划调整公开透明，增强

公信力，提高市民参与性和遵守规划的自觉性。 

2、建立监督检查制度 

建立规划监督检查制度，查处和纠正各种违反规划的行为，对

违法建设行为要加大整治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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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功能

规    模

以居住功能为主，兼具商业商务功能。

总建设用地为249.01公顷，人口规模为2.74万人。

本单元公园绿地占地22.01公顷，公园用地主要为居住区级公园,绿地率≥85%。带状绿地沿碣石路、东环

路、碣阳大街等主要干道及河道两侧分布，绿地率≥80%。防护绿地占地12.53公顷，绿地率≥95%。

1.教育设施：规划幼儿园4所，保留小学1所，规划中学1所。

2.医疗卫生：规划卫生服务中心1处，卫生服务站3处。

3.文化体育：规划铁路北文化中心1处，街道文化中心1处，文化活动室3处；规划室内体育设施4处、室

外活动场地3处。

4.行政管理与社区服务：规划社区办公管理用房4处。

5.社会福利：规划托老所3处，与文化活动室合并设置。

6.商业服务：规划附建菜市场1处。

市政设施

公共服务设施

建设要求规模 备注项目名称类别

占地1.79ha,建筑面积

0.84万㎡，24班

规模

交通设施

绿    地

保留燃气站1处；规划环卫用地2处，规划开闭所4处，小型垃圾转运站3处，独建公厕6处。

保留加油站2处，加气站1处；保留社会停车场1处；规划充换电站2处。

新建地面建筑须按规定修建防空地下室，地下空间开发必须兼顾战时防空要求和灾时避难需要。

1.居住用地：总建筑面积约204.3万㎡，平均容积率为1.8。

2.商业服务业用地:总建筑面积约78.1万㎡,平均容积率为1.9。

3.中小学用地容积率≤0.8。

规划碣阳大街、五峰山路、碣石路为主要疏散通道。城市公园可作为紧急避难疏散场地。

城市设计

其他要求

占建设用地

比例（%）
用地名称

开发用地控制

公共安全设施

单元内开发建设除满足本规划要求外，还应满足昌黎县中心城区规划管理技术规定的相关要求。

五峰山路和汇文街是本单元重要的景观轴线，需精心设计，打造城市重点景观区域。

序号

二类居住用地

用地代码
面积

（ha）

文化设施用地

R2

地下空间

82.22

1.55

33.20

13.12

R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1

5.27

3.45

1.20A4

3 A

2.98

7.30

16.70

中小学用地

A2

体育用地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B1、B2

1.50

4 6.70

18.20

B 商业、商务用地

加油加气站用地 0.60

40.45

17.0042.33

用地代码序号

项目名称 数量

用地名称

22.01

备注

1

类别

34.54

现状保留

建设要求

249.01

13.87

12.53

数量

八里庄小学

-1.77

5.03

小型垃圾转运站 宜结合开敞绿地设置
每处占地800m²，建面

120m²

宜靠近公交首末站、公

园、广场等地建设。

新建大于3000人居住小

区按每千人10m²配置1

处公厕，可与沿街商

业结合设置。

大型公共服务设施、大

型商业用地应附建。

按规范要求配置

3

居住用地

A33 8.59

0.62

16.24

B41

面积

（ha）

占建设用地

比例（%）

独立占地的公厕建筑

面积50m²/处

100.00

8.84

公共厕所

附建

独建 6

附建菜市场 建筑面积600-1500㎡
尽量设于建筑底层，

不宜设于地下室。
1

规划控制要求

规划用地构成表

公共服务设施规划指标表

商住混合用地RB2

5 城市道路用地S S1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

社会停车场用地S42

公园绿地G1G7

绿地与广场用地

防护绿地G2

H8 城市建设用地H11

水域E1

E9
非建设用地

单元总用地总计

-1.77

-250.78

1.88 0.76

6班1所，占面4000m²，

建面2800m²

9班2所，占面3800m²，

建面2600m²

12班1所，占面4700m²，

建面3300m²

就近入园90%，并适当留

有余地；室外游戏场地

人均面积不应低于4 ㎡。

幼儿园 4

占地6.81ha,建筑面积

4.09万㎡，42班
1

设置不低于400m环形跑

道和100m直跑道，保证

足够的篮、排球场地。

第七中学

幼

幼

幼

小

文

文

文

文

WC

WC

WC

WC

环
初

P

WC

WC

文

市

开

开

开

开

初

信

WC

高

热 TV

文

环

市

开P

文文

幼

小 老

卫生服务站 3
与公共建筑合并建设时

应设在首层。

至少设日间观察

床1张不设病床。
每处建筑面积200㎡

卫生服务中心 1
床位数不超过50张，容

积率宜为0.7-1.2。

与街道办事处合建，每

处建筑面积1400㎡

每处占面≥1000㎡，建

面800㎡

宜配置图书阅览

等供青少年和老

人活动的设施。

文化活动室 3
与公共建筑合并建设，

不应设于地下室。

铁路北文化中心 1 占地1.55ha
设置建筑面积不小于

5000㎡的规划展馆。

占面1500㎡，

建面1500㎡

街道文化中心 1
可与街道办事处集中设

置，不应设于地下室。

每处建面≥300m²

包括居委会、警

务室、物业管理

用房及物业经营

用房。

4

行政

管理

与社

区服

务

社区办公管理用房

与社区卫生服务站、社

区文化活动室、室内体

育设施集中设置，形成

社区服务中心。

3 人均占地不低于0.3㎡室外活动场地

4 人均建面不低于0.1㎡室内体育设施
可与居委会等社区公

共建筑合建。

包括棋牌室、室

内体育活动室等。

宜设于公共绿地附近，

并保证良好的日照条

件。

包括多功能运动

场、各类球场及

健身场地等。

每处建筑面积750㎡托老所 3
设置床位及相应的娱乐

康复健身设施。

与文化活动室合

并设置。

0.571.41

0.70

0.290.71

0.28

供燃气用地U13U6

公用设施用地

环卫用地U22

57.19 22.97

设置青少年活动

中心。

原三中迁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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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黎县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2011-2030)（调整） 3-地块管理导则

用地编号 用地性质 用地面积（公顷） 容积率 建筑密度（％）建筑高度（米）绿地率（％） 备注

B1、B2N8-01-01

机动车配建标准

0.57 2.0 50 24 20

控制单元四至范围

东至

西至

南至

北至
400m2000 100

规划界限

东山路

N

参考文本要求

道路红线 路缘石线

规划地块界线

道路中心线

单元界线
E1-06-04

R2

地块编码

用地性质

控制单元：N8

京秦铁路

碣阳大街

控制单元：N8

京秦铁路

碣阳大街

N8-01-02

N8-01-03

N8-01-04

N8-01-05

N8-01-06

N8-01-07

N8-01-08

N8-01-09

N8-01-10

N8-01-11

N8-01-12

N8-01-13

N8-01-14

N8-01-15

N8-01-16

N8-01-17

N8-01-18

N8-02-01

N8-02-02

N8-02-03

N8-02-04

N8-02-05

N8-02-07

N8-02-08

N8-02-09

N8-02-11

N8-03-01

N8-03-02

N8-03-03

N8-03-04

N8-03-05

N8-03-06

N8-03-07

N8-03-08

N8-03-09

N8-04-01

N8-04-02

N8-04-03

N8-04-04

N8-04-06

N8-04-08

N8-04-09

N8-04-10

N8-04-11

N8-04-12

N8-04-13

G1 0.74 0.1 5 12 85

R2 1.96 1.5 25 24 35

R2 3.90 1.5 25 24 35

R2 2.55 2.0 35 33 25

R2 9.67 1.5 25 24 35

R2 2.30 1.6 30 24 30

RB 4.72 2.0 25 55 30

B1、B2 1.01 8.5 60 100

B1、B2 0.30

2.1

50 24 20

RB 2.68 2.0 30 40 30

B41 0.34 0.6 50 12 25

G1 2.09 12 8550.1

R2 3.26 1.5 25 24 35

U1 0.71 0.8 25 - 30

A4 2.98 1.2 30 24 35

RB 10.13 2.0 30 40 30

B1、B2 1.14 2.0 50 24 20

R2 1.25 1.8 25 24 35

R2 0.78 1.8 32 24 35

R2 3.97 2.0 25 55 35

B1、B2 0.93 1.0 50 24 25

6.07 2.0 50 55 20

S42 1.99 0.5 15 24 15

RB

6.60

G1 4.23 12 8550.1

A2 1.55 1.3 50 24

RB 5.66 2.0 25 55 35

R2 6.46 1.8 25 24 35

R2 3.85 2.0 25 40

A33 1.78 0.5 15 24 25

R2 0.51 1.5 25 24 35

RB 6.52 2.02 27 55

RB 9.37 2.0 25 55 30

RB 12.44 2.0 25 55 30

RB 11.46 2.0 25 55 30

B1、B2 8.39 2.5 50 40 20

7.77 1.8

A33 6.81 1.0 20 24 35

B41

B1、B2

U2 0.66 - 30250.8

3.87 2.0 50 40 20

0.37 0.6 50 12 25

1.0车位/100m²建筑面积

1.0车位/100m²建筑面积

1.0车位/100m²建筑面积

1.0车位/100m²建筑面积

1.0车位/100m²建筑面积

1.0车位/100m²建筑面积

1.0车位/100m²建筑面积

1.0车位/100m²建筑面积

1.0车位/100m²建筑面积

1.0车位/100m²建筑面积

1.0车位/100m²建筑面积

1.0车位/100m²建筑面积

1.0车位/100m²建筑面积

1.0车位/100m²建筑面积

4.0车位/100座

-

-

-

-

-

参考文本要求

参考文本要求

参考文本要求

参考文本要求

参考文本要求

参考文本要求

已批

已批

已批

已批

已批

U2 0.04 0.8 25 - 30 -

R2 0.74

3.25

37 24 35

-

-

B41 0.35 0.6 50 12 25 -

RB 5.39 2.0 25 40 30 1.0车位/100m²建筑面积

G1 0.71 12 8550.1

G1 1.26 12 8550.1 -

-

-

N8-04-07

B41 0.21 0.6 50 12 25 -

N8-04-05

1.0车位/100m²建筑面积RB 25 55 35

N8-02-06 R22 0.41 1.5 40 12 30 -

N8-02-10 B41 0.22 0.6 50 12 25 -

禁止机动车开口路段

建筑控制线

建议机动车出入口方位

保留-

保留-

保留-

保留-

保留-

保留-

保留-

保留-

-

-

--

-

限高满足气象要求

限高满足气象要求

限高满足气象要求

N8-01-19

N8-01-20

B1、B2 0.49 1.5 50 24

R2 1.62 2.0 30 24

保留-

保留-

保留-

-

-

-

N8-02-07a 4.41 1.8 20 55 35 1.0车位/100m²建筑面积R2

R2 1.5 20 55 35 1.0车位/100m²建筑面积

B1B2

N8-02-07

N8-02-07b 2.95 1.8 20 55 35 1.0车位/100m²建筑面积R2

（调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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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黎县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2011-2030）》N8 单元局部地块调整方案 

专家技术审查意见 

 
2023 年 7 月 20 日，昌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十三楼会议

室组织召开了《昌黎县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2011-2030）》

N8 单元局部地块调整方案专家技术审查会。会议邀请了五位专家

组成了专家评审组(名单附后)。县审批局、县教育局、县园林局、

昌黎镇等相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与会专家听取了秦

皇岛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对 N8 单元局部地块调整方案后，原则同

意《昌黎县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2011-2030）》N8 单元局 

部地块调整方案。 

 

专家组签字:  

 
 
 
 
 
 
 
 
 
 
 
 
 



附：专家评审组名单 

孙志坚   燕大建筑工程与力学学院教授 

白俊东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教授级高工 

常开新   秦皇岛市建筑设计院副院长、高级建筑师 

于志江   卢龙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高级工程师、注册规划师 

张  萍   秦皇岛燕山大学注册规划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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